文昌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法律依据
	处罚结果

	山东佳睿运输有限公司在运输过程中未密闭运输，存在抛撒、遗漏，污染路面案
	《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《淄博市城市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
	处以污染路面每平方米 20 元的罚款，合计罚款金额伍仟元整（小写：5000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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